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
行政许可类工作流程及办事指南

共1项行政许可具体内容，由教育股负责。
办公地点：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广平大街14号）
承办股室及联系电话：
教育股      7318027  股室负责人李俊杰
乘车路线：乘坐4路、8路、10路公交车广平大街教体局下车即到。
工作流程：
1、申请：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学校提出申请并提交病休材料。
2、受理：学校对符合规定、材料齐全的在休学(延缓入学)申请表上盖章。
3、审批：学校报教体局窗口审批，教体局窗口根据病休材料做出是否准予延缓入学或休学的批复，核准的在休学申请表上盖章。
4、学籍系统核办：教体局窗口核准的休学，由学校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电子学籍系统报教体局，教体局在10个工作日内在电子学籍系统核办。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程序。







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
行政处罚类工作流程及办事指南

共1项行政处罚具体内容，涉及民办教育股、教育股、纪检监察室、食安办、法制安全股等股室。
办公地点：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广平大街14号）
承办股室及联系电话：
民办教育股  7318030  股室负责人王艳敏
教育股      7318027  股室负责人李俊杰
纪检监察室  7318032  股室负责人王志鹏
食安办      7318034  股室负责人刘保贵
法制安全股  7318010  股室负责人陈香海
乘车路线：乘坐4路、8路、10路公交车广平大街教体局下车即到。
处罚程序（工作流程）：
1、立案：发现涉嫌违反《教育法》第78条和《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教育行政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程序。























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
行政检查类工作流程及办事指南

共9项行政检查具体内容，涉及督导室、民办教育股、教育股、纪检监察室、思政卫艺股、群体股、竞体股、内审股、食安办、法制安全股等股室。
办公地点：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广平大街14号）
承办股室及联系电话：
督导室      7318031  股室负责人武占全
民办教育股  7318030  股室负责人王艳敏
教育股      7318027  股室负责人李俊杰
纪检监察室  7318032  股室负责人王志鹏
思政卫艺股  7322038  股室负责人李志学
群体股      7318037  股室负责人张伟
竞体股      7318009  股室负责人梁彦庆
内审股  13833480098  股室负责人高枫
食安办      7318034  股室负责人刘保贵
法制安全股  7318010  股室负责人陈香海
乘车路线：乘坐4路、8路、10路公交车广平大街教体局下车即到。
检查流程：
1、检查：对本系统教育职责履行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
3、移送：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单位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程序。
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
[bookmark: _Hlk77241758]行政确认类工作流程及办事指南

共1项行政确认具体内容，涉及教育股、民办教育股、督导室、纪检监察室、食安办、法制安全股等股室。
办公地点：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广平大街14号）
承办股室及联系电话：
教育股      7318027  股室负责人李俊杰
民办教育股  7318030  股室负责人王艳敏
督导室      7318031  股室负责人武占全
纪检监察室  7318032  股室负责人王志鹏
食安办      7318034  股室负责人刘保贵
法制安全股  7318010  股室负责人陈香海
乘车路线：乘坐4路、8路、10路公交车广平大街教体局下车即到。
确认（评估）流程：
1、受理: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有关部门或人员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
3、确认（授予）：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或确认（授予）。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程序。






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
行政奖励类工作流程及办事指南

共2项行政奖励具体内容，涉及办公室、教师发展中心、人事股、教育股、民办教育股、思政卫艺股、群体股、竞体股、法制安全股等股室
办公地点：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广平大街14号）
承办股室及联系电话：
办公室       7321428  股室负责人代言
教师发展中心7318040   股室负责人张新永
教育股       7318027  股室负责人李俊杰
民办教育股   7318030  股室负责人王艳敏
思政卫艺股   7322038  股室负责人李志学
群体股       7318037  股室负责人张伟
竞体股       7318009  股室负责人梁彦庆
法制安全股   7318010  股室负责人陈香海
乘车路线：乘坐4路、8路、10路公交车广平大街教体局下车即到。
奖励流程：
1、制定方案：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奖励方案。
2、组织推荐：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报提请研究审定，进行公示。
4、表彰奖励：如需政府表彰，按照程序报请政府研究决定，以县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程序。
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
其他类工作流程及办事指南

共1项其他类具体内容，涉及群体股、竞体股、冰雪办等股室。
办公地点：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广平大街14号）
承办股室及联系电话：
群体股       7318037  股室负责人张伟
竞体股       7318009  股室负责人梁彦庆
冰雪办       7318028  股室负责人王磊
乘车路线：乘坐4路、8路、10路公交车广平大街教体局下车即到。
工作一般流程：
1、受理：下发年审通知，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年检材料；
2、审查：群体股对受理的材料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进行审查；
3、决定：报送年检初审的单位是否审验合格；
4、送达：初审合格，加盖初审合格印戳，送达初审通知书，备案、留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